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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昌

为全面配合我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
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新成
果，新昌华数从即日起特别推出“互动你
我他，优惠千万家”让利活动。优惠措施
有：

1.原“至尊 999套餐”831元 +168
元，下调为“600套餐”600元 +168元。降
费 231元，优惠 27.8%。

2.原“大众 666套餐”666元 +168
元，下调为“480套餐”480元 +168元。降
费 186元，优惠 28%。

3.原“860团购套餐”692元 +168元，
降至为“540团购套餐”540元 +168元。降
费 152元，优惠 28%。

另外，新昌华数还特别推出大众互动
电视“高清视界 800套餐”与“720团购高
清套餐”。更多优惠，期待您的参与。

新昌华数，由你更精彩。
垂询电话：86558628 86552222

新昌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2011年8月

互动你我他，优惠千万家
———互动电视优惠开始啦！宁波大学是一所学科齐全，师资雄厚，设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也是浙江省重点建

设高校。根据我县的产业发展规划，企业人才战略发展需要，新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培训中心携同我县医药化工企业，招收化学工程专业专科学员。

一、招收对象：高中、职高、中专毕业生
二、报名时间：即日起到 8月 20日止
三、报名手续：请随带毕业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二寸照片 2张，报名费 100

元，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中心（新昌宾馆前厅二楼）报名
四、教学形式为自学与面授相结合；学制 2.5年；授课考试地点：新昌人事培训中

心教室。学员学完规定课程，颁发教育部统一注册的毕业证书
五、咨询联系：董老师，吴老师。电话：86036100

新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中心
2011年7月18日

2011年宁波大学化学工程专科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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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婆买房，儿媳没份儿！”8月 12日，针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各种声音
在微博上“炸”开了。

对女孩们来说———要求“男方有房”不如自己
努力买房

“现在城市中的女孩都把‘有房’当成结婚前
提，可现在万一离婚，房子可能还是人家的，自己照
样啥也没有，这太‘亏’了吧？毕竟在传统习惯下，结
婚大多数情况是男人出房、出钱。”微博上，不少女
性网友议论纷纷，“男人的离婚成本太低了。”“新婚
姻法告诉我们，男人不可靠，男人的父母更不要指
望，女人婚前自己买套房才是最保险的！”

共同奋斗
“父母一直希望我找个家庭条件好的男朋友，

结婚时由男方父母出钱买房、买车，这样我就不用
当房奴吃苦受累，所以帮我安排的相亲对象都是富
二代。”在南京市中华路一家企业上班的女孩小蓉
告诉记者，“之前我觉得父母言之有理，但现在感觉
不一样了。嫁个富二代，如果感情不好，离婚后自己
也分不到多少家产，没准还逼得女人连提出离婚的
勇气都没有。这样看来，我还不如找个情投意合的
男人，只要他是个有才的潜力股，我们一起奋斗、买
房，这样过着才踏实。”

对丈母娘来说———如何加上女方名字这个很
伤脑筋

“别以为嫁个有房男，你就真有房子了，自己名
下的才是你的。”针对新的司法解释，有人出了这样
的主意：“给各位女性一个建议，结婚的时候要求男
方把房产过户或房产证上双方共同署名。”

“针对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全国丈母娘联合
会称，之前该会发布的‘男方必须有房’的规定细则
现已出台，其中之一为‘不管双方谁家出钱，房产证
必须保证有女方名字出现’。”微博里，有网友这样
调侃。

出新房装修钱 不如给女儿买车子
按南京目前的流行做法是：男方出房，女方出

装修。但现在不只一个人说：出装修的钱，还不如给
女儿买辆车子呢，这也是婚前财产啊！万一小夫妻
日后有问题，装修又带不走，又不算房款，实在不划
算。而持这种想法的“丈母娘”不在少数。

对公婆们来说———养儿子也不“亏”了 不用
“防”着儿媳了

在现实生活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生女孩是
“招商银行”，生男孩是“建设银行”：因为按照传统
习惯，结婚时男方要做好很多准备，比如买房买车
等等。这种传统让许多城市父母不堪重负，“不重生
男重生女”，因为一旦生个儿子，就意味着要节衣缩
食，为儿子的婚房犯愁；而且现在的小夫妻都比较

“想得开”，稍有不和就闹离婚，老两口一辈子的积
蓄搞不好就被儿媳“分”走了。

不过，这种观点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可能有
所变化。在南京某事业单位上班的顾女士说：“看到
新的司法解释，我觉得自己不会‘吃亏’了，这下可
以放心地给儿子买房了。”

最高人民法院 12日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简称《婚姻法解释（三）》），重点针对婚前贷款买房、夫妻之间赠与房产、亲子鉴定等争议较
大的问题作出解释，并于 13日开始实施。不过，此次司法解释仍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法律
应该偏重理性还是人性的两难。如今离婚中涉及的财产分割等婚姻家庭难题，反映的是快
速变迁中的社会真实一部分，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并非治愈这些问题的良药。如何从本质
上从全社会推动忠贞、责任、和谐、挚爱的家庭情感和婚姻观，才是最为重要的。

《婚姻法解释（三）》出台或改择偶观

1.共同还贷部分离婚应予补偿
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分割是焦点问

题之一。司法解释（三）首次明确了离婚案件
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
方所有。

司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一方在婚前
已经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向房地产公司支付
了全部购房款，即在婚前取得了购房合同确
认给购房者的全部债权，婚后获得房产的物
权只是财产权利的自然转化，那么离婚分割
财产时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相
对比较公平。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应考
虑配偶一方参与还贷的实际情况，对其作出
公平合理的补偿。

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所有的基础
上，未还债务也应由其继续承担，这样处理不
仅易于操作，也符合合同相对性原理。对于婚
后参与还贷的一方来说，婚后共同还贷支付
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根
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照顾子女
和女方权益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
方进行补偿。

2.婚后父母为子女购房归个人
在实际生活中，父母出资为子女结婚购

房往往倾注全部积蓄，一般也不会与子女签
署书面协议，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

夫妻共同财产，势必违背了父母为子女购房
的初衷和意愿，实际上也侵害了出资购房父
母的利益。

司法解释（三）第七条明确，婚后一方父
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而且产权登记在
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
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不动产，产权登记
在一方子女名下的，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
额按份共有，更为符合实际情况。

3.擅卖房产三条件下交易有效
如果夫妻一方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

下，将双方共有的房屋卖给了第三方怎么办？
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指出，只要第三

方的购买行为具备三个条件，法院则不支持
另一方追回房屋的主张。这三个条件分别是：
第三方要善意购买，即购房时并不知道卖房
的夫妻双方没有协商；支付合理对价；办理产
权登记手续，这标志着房屋买卖的物权已发
生转移。

4.登记程序存瑕疵可行政复议
生活中，常常有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

中存在瑕疵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如一方
当事人未亲自到场办理婚姻登记、借用或冒
用他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婚姻登记机关越
权管辖、当事人提交的婚姻登记材料有瑕疵
等。

在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时，如果同时
欠缺了结婚的实质要件，可以被法院宣告无
效，但对仅有程序瑕疵的结婚登记的法律效
力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当事人以婚姻登记中的瑕疵问题申请宣
告婚姻无效的，只要不符合婚姻法第十条关
于婚姻无效的四种规定情形之一，法院就只
能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如果将符合结婚
实质要件但登记程序上有瑕疵的婚姻宣告为
无效，不仅扩大了无效婚姻的范围，也不符合
立法本意。这次解释就第一次明确了以结婚
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主张撤销结婚登记
的，应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5.拒绝鉴定即可推定亲子关系
DNA鉴定技术已被广泛用于子女与父

母尤其是与父亲的血缘关系的证明。
在处理有关亲子关系纠纷时，如果一方

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证明当
事人之间可能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
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坚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
的，法院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做出
处理，即可以推定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或
者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

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
法律后果。司法解释（三）对此予以了确认。

6.一方老人病重可请求分财产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

共同财产的，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
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一方有隐藏、
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
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
益行为的；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
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
疗费用的。

最高法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杜万华强
调，这两种情况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在审理夫
妻财产分割案件中必须非常慎重，一般情况
下，如果不离婚不能分割财产。

7.婚外同居约定补偿条款取消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司法解释（三）由 21

条修改为 19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
除同居关系约定财产性补偿”的条款被取消。

最高法民一庭庭长杜万华解释称，因为
婚外同居这种现象比较复杂，有明知对方有
配偶与之同居的情形，也有不知道对方有配
偶与之同居的情形。结束同居的协议有以个
人财产来补偿另一方，也有以夫妻共同财产
来补偿。另外，同居的时间也有不同，有的很
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有的时间很长，10年
甚至 20年，情况非常复杂，用一个简单的条
文来解决它难以涵盖全部情形。所以，在司法
解释（三）中没有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8.协议离婚不成有翻悔权利
当事人达成以登记离婚或者到法院协议

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
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
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在司法
实践中，主张离婚的当事人一方在签署协议
时可能会作出一定让步，目的是希望顺利离
婚。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并未到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离婚登记，或者到法院离婚时一方翻悔
不愿意按照原协议履行，要求法院依法进行
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双方事先达成的
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往往成为离婚案件争
议的焦点。离婚问题事关重大，应当允许当事
人反复考虑、协商，只有在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意见并到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或者到法院自愿
办理协议离婚手续时，所附条件才可视为已
经成立。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当事人一方
有翻悔的权利。 （摘选自《新华网》）

相关链接：
《婚姻法解释（三）》对婚前按揭买房等婚姻纠纷判决依据的细化规定


